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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 查  報  告（公布版） 

壹、案  由：彰化縣伸港鄉公所辦理第三納骨堂納骨櫃設

計監造及新建工程，鄉長曾煥彰等透過白手

套王男居中聯繫，內定由謝姓男子得標設計

監造、廠商邱男得標新建工程，案經檢察官

起訴，並已由本院調卷在案。本案係採最有

利標，該有利標有無量身訂做，圖利廠商？

是否由謝、邱等廠商自行勾選對自己有利的

外聘評選委員，才交由鄉長決定評審委員？

納骨塔內容有否變更為更有利廠商，並遊說

代表會（代表會主席也涉）接受？本件有否

曲解採購法精神？採購法施行後類此弊端已

有多起，對於最有利標是否應有興利防弊的

策進作為？招標單位之內外控機制有否檢討

之必要？均有了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彰化縣伸港鄉（下稱伸港鄉）公所於民國（下同）

105年辦理「彰化縣伸港鄉第一公墓第三納骨堂納骨櫃新

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」（下稱納骨櫃設計監造案）

及「彰化縣伸港鄉第一公墓第三納骨堂納骨櫃新建工程」

（下稱納骨櫃新建工程案），鄉長曾煥彰（109年9月4日

停職）與伸港鄉民代表會（下稱鄉民代表會）主席林○

○合謀，透過白手套王○○（○○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

司【下稱○○公司】實際負責人）居中聯繫，內定協助

願意提供回扣之廠商得標，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（下

稱彰化地檢署）檢察官起訴，臺灣彰化地方法院（下稱

彰化地方法院）109年8月18日判決有罪在案。另伸港鄉

公所辦理104年~107年5件業務觀摩考察案，疑於公告招

標前洩漏招標應秘密之資訊及收賄，亦併同前案起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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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地方法院僅判決鄉長曾煥彰於「106年日本東京環保

衛生業務觀摩考察」案有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

秘密之消息罪。案經調閱伸港鄉公所1、彰化地檢署檢察

官108年5月14日108年度偵字第3458號起訴書2、彰化地

方法院109年8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548號刑事判決 3等

機關卷證資料，並於109年10月27日詢問曾煥彰鄉長，已

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伸港鄉鄉長曾煥彰為圖個人不法利益，於105年利用

伸港鄉公所辦理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及「納骨櫃新

建工程案」之機會，勾選廠商提供之名單擔任外聘評

選委員，並暗示不知情之內聘委員，讓內定廠商順利

得標，事後收取巨額回扣新臺幣（下同）828萬8,000

元；另於「106年日本東京環保衛生業務觀摩考察」

案中，洩漏招標應秘密之資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

政府採購法、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彰化縣政府

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，敗壞官箴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應恪守誓言，

忠心努力，依法律、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。」同法

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

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

得洩漏；退職後亦同。」同法第5條規定：「公務員

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，不得有驕恣貪惰，……等

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。」同法第6條前段規定：「公

務員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。」同

法第21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對於左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

係者，不得私相借貸，……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：

一、承辦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者。……」彰化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108年9月11日伸鄉政字第1080011234號、109年9月25日伸鄉人字第1090012146號函。  

2
 法務部108年6月27日法檢字第10800595300號函。  

3
 109年8月27日彰院曜刑知108訴548字第1090019430號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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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、第4點前段規定：

「本府員工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，以公共利益為依

歸，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方法、機會圖本人或

第三人不正之利益。」、「本府員工不得要求、期約

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。」所謂「與

其職務有利害關係」，依同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：「指

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

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……2.

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

係……」。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、第34條第2項、

第59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以維護公共

利益及公帄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

之差別待遇。」、「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標前洩

漏底價，……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

爭之相關資料。」、「廠商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、比

例金、仲介費、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件，促

成採購契約之成立。」工程會99年5月12日工程企字

第09900184510號令修正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

則第4條之1第1、3款、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機關

遴選本委員會委員，不得有下列情形：一、接受請

託或關說。三、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遴選」、「本委

員會委員名單，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。」採購人

員倫理準則第4條、第7條規定：「採購人員應依據法

令，本於良知，公正執行職務，不為及不受任何請

託或關說。」、「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一、利

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、回扣、

餽贈、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。……六、未公正

辦理採購。七、洩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……」。

次依地方制度法第57條規定，鄉長為地方自治團體

行政機關首長，有綜理鄉政，指揮、監督所屬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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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機關之職權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而具

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同法第84條規定：「直轄

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適用公務員服

務法；其行為有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，

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規定。」 

(二)鄉長曾煥彰於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及「納骨櫃新

建工程案」收取回扣部分： 

1、曾煥彰於103年12月25日接任伸港鄉鄉長前，該

鄉第一公墓第三納骨堂之建築物主體工程已在

前任鄉長林○○規劃下興建（結算總價6,323萬

5,974元），曾煥彰上任時建築物主體已興建至一

半以上（內含地下1樓及地上1樓設置骨灰箱【即

納骨櫃】，於第2期施作）；另伸港鄉因已有第一

及第二納骨堂塔位，塔位數量充足，故前任鄉長

林○○於規劃興建第三納骨堂時，就第三納骨堂

內部納骨櫃之製作及裝潢，僅先規劃設計地下1

樓及地上1樓骨灰箱設置，而上開工程由○○建

築師事務所（下稱○○事務所，負責人謝○○）

負責規劃設計及監造，其中就地下1樓及地上1樓

骨灰箱設置部分，原工程預算為3,300萬元。 

2、曾煥彰於選上鄉長之時，即已聽聞有部分鄉民反

映第三納骨堂內各樓層（即地下1樓到地上6樓）

之納骨櫃應一併完成，以避免僅施作其中兩樓

層，而未來頇再施工其他樓層時會驚擾到已經安

置於該處之祖先安寧，曾煥彰遂於103年12月25

日上任後不久，即與鄉民代表會主席林○○共同

謀議以此機會牟利，商議由林○○透過知情之白

手套王○○尋覓願意配合交付回扣之廠商及建

築師。而王○○於林○○請其尋覓配合廠商後，

立即找到有投標納骨櫃新建工程案意願之邱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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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（○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【下稱○○公司】登

記及實際負責人，亦為○○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

司【下稱○○公司】之董事及實際負責人），及

原為第三納骨堂建築物主體工程（含地下1樓及

地上 1樓骨灰箱設置）設計監造之建築師謝○

○，邱、謝兩人表示願意投標。 

3、曾煥彰為使納骨櫃工程重新發包得以收取回

扣，指示不知情時任民政課課長之李○○及承辦

人柯○○，簽請將原地下1樓及地上1樓骨灰箱設

置之契約內容刪減，經曾煥彰於104年6月5日准

予變更；民政課復於104年11月17日提報代表會審

議105年度「房屋建築及設備費」預算5,000萬元

（即納骨櫃新建工程案預算），但該次定期會中

因鄉民代表姚○○、黃○○等人均認為鄉內第

一、二納骨堂之剩餘塔位甚多，無頇急迫編列預

算，而對此預算案提出質疑，林○○見狀知本件

納骨櫃預算無法通過，故亦隨同提出質疑，於104

年11月25日宣布決議將該預算保留暫緩執行。嗣

本件納骨櫃預算案延至105年5月10日民政課再

提報代表會審議時，代表會即在無異議下通過該

預算准予執行。 

4、納骨櫃預算通過後，王○○遂邀集邱○○與謝○

○至王○○位於彰化縣鹿港鎮○○公司舊址辦

公室會面，告知本件納骨櫃預算已提高為5,000

萬元，並分別向謝○○及邱○○透露「人家要這

個」、「需要提供一些好處」等語，再次表明本案

工程頇支付回扣。王○○在確定謝○○與邱○○

有交付回扣以取得標案之意願後，遂先帶謝○○

及邱○○前往林○○位於伸港鄉居所拜訪，曾煥

彰經林○○電話聯繫後，嗣後亦到達林○○上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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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所。 

5、邱○○雖已承諾要交付回扣予林○○及曾煥彰

作為對價以換取新建工程標案，並決定將來會以

其擔任實際負責人之○○公司參與投標，但仍擔

心有無法得標之風險及交付高額回扣後將來有

履約之困難，邱○○便向謝○○提議可參考○○

公司納骨櫃之圖說及預算資料，並願意無償提供

納骨櫃圖說相關資料。謝○○知邱○○將來勢必

會前來投標新建工程案，乃接受邱○○提議，於

105年6、7月間某日，先行寄送第三納骨堂各樓

層之帄面圖予○○公司，接著邱○○指示員工繪

製完成各樓層納骨櫃配置圖及預算書等資料，於

105年7月19日以寄送電子郵件方式提供予謝○

○，作為○○事務所日後投標納骨櫃設計監造案

之參考資料。 

6、嗣後謝○○在王○○陪同下，再次前往林○○居

所，經王○○先向林○○表達謝○○欲取得納骨

櫃設計監造案之意後，林○○與王○○當場表示

將協助謝○○得標，要求謝○○交付回扣予曾煥

彰作為對價，謝○○表示同意配合辦理，並提出

願以納骨櫃設計監造案決標金額15％作為曾煥

彰協助得標之對價。另邱○○亦在王○○帶領下

前往林○○居所，向林○○表示願意交付回扣，

並表示新建工程案利潤約為總工程款30％，且尚

頇繳付稅金。林○○誤以為邱○○表示願意以總

工程款之30％作為回扣金額，嗣後又聽王○○表

示可以再多要5％，認為邱○○得以交付工程款

30％至35％之金額作為回扣，即告知曾煥彰新建

工程案可取得之回扣大約為1,650萬元，曾煥彰可

分得800萬元，經曾煥彰同意。故此時林○○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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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○○雖已就曾煥彰及林○○協助取得標案、邱

○○交付回扣作為對價之事達成共識，然實則對

回扣金額之認知仍有落差。 

7、其後，曾煥彰經林○○轉達處理回扣事宜之進度

後，曾煥彰於納骨櫃設計監造案公告前之105年9

月19日，指示不知情之民政課課長張○○，簽請

就納骨櫃設計監造案採限制性招標，並成立採購

評選委員會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。其後，王○

○於105年9月21日招標公告日前某日，私下交付

外聘委員建議名冊供謝○○勾選，謝○○閱覽後

即勾選與其相識之曾○、楊○○、謝○○等人，

經王○○轉交予林○○，林○○再將該名單轉交

給曾煥彰，勾選核定曾○、楊○○、謝○○等人

為外聘評選委員，另再選定周○○、張○○、黃

○○、楊○○等人為納骨櫃設計監造案之內聘評

選委員，並暗示誘導不知情之內聘評選委員，使

內聘評選委員對於謝○○產生較佳之印象，創造

出對於謝○○較為友善之評選環境。 

8、另謝○○於納骨櫃設計監造案公告後，便開始向

邱○○諮詢關於納骨櫃之相關事宜（如有無專

利、綁標、耐燃及耐震等），並要求○○公司提

供納骨櫃優缺點說明，經參考○○公司提供之納

骨櫃配製圖及預算等資料後，謝○○即自行稍作

修改並製作服務建議書，投標參與本件納骨櫃設

計監造案於105年9月30日之開決標。當日共有3

家廠商投標，然不知情之外聘評選委員曾○、楊

○○、謝○○，因與謝○○本有同窗及師生情

誼，而不知情之內聘評選委員周○○、張○○、

黃○○、楊○○等人，因受曾煥彰之暗示下對於

謝○○有較佳之印象，故經序位法評選結果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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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外聘及內聘評選委員，均評定○○事務所為第

1序位廠商，○○事務所因而以序位優勝廠商順

利標得納骨櫃設計監造案（決標金額192萬4,000

元），105年10月6日簽約。事後，謝○○於簽約

後某日，偕同王○○前往林○○居所，將回扣賄

賂現金28萬8,000元（即決標金額192萬4,000元×

15％）以裝於紙袋之方式交付林○○，林○○隨

即攜至伸港鄉公所交付曾煥彰收受，曾煥彰遂藉

此收取謝○○所交付之回扣作為違背職務協助

謝○○得標之對價。 

9、納骨櫃設計監造案決標後，曾煥彰先指示不知情

之民政課課長張○○，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（下稱工程會）函示成立採購審查小組，於105

年11月8日共識決議就新建工程案採最有利標方

式辦理，並報彰化縣政府於105年11月16日函復同

意；而王○○為協助○○公司順利得標，便先行

將新建工程案之外聘委員建議名冊交邱○○勾

選，邱○○因對於外聘委員均不熟識，遂央請曾

任建築師公會理事長之翁○○（已歿）提供林○

○、黃○○及曾○3人建議名單後，於105年12月

7日招標公告日前某日，將建議外聘評選委員名

單交予王○○，再由王○○交予林○○，林○○

隨後再轉交給曾煥彰勾選核定，並同時選定周○

○、張○○、黃○○、林○○等人為新建工程案

之內聘評選委員，並以不詳之方式暗示誘導不知

情之內聘評選委員，使內聘評選委員亦對於邱○

○有較佳之印象，確保邱○○得順利標得新建工

程案。 

10、105年12月16日開標日，因僅有○○公司投標流

標，伸港鄉公所105年12月20日辦理第2次招標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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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此時林○○聽聞邱○○僅願意交付工程款20

％（約900萬元）金額作為回扣，與林○○及曾

煥彰所認知之金額有落差，林○○即於105年12

月24日上午，由王○○駕車搭載林○○及其胞弟

林○○，一同前往邱○○臺南市南區住處協商回

扣金額，林○○認為邱○○已經同意交付30％金

額作為回扣，且此金額已徵得曾煥彰同意，故不

容邱○○反悔，然邱○○仍表示納骨櫃之利潤約

為30至40％，納骨櫃以外其他雜項利潤為20％，

再扣除稅金後，只願各提撥20％、15％金額作為

工程回扣，總金額約900萬元，遭林○○否決，

要求直接由邱○○投標之4,733萬餘元提撥30％

作為回扣金額（約1,419萬元），後再經王○○建

議以1,400萬元作為回扣金額，此時邱○○知悉曾

煥彰、林○○為確保○○公司得標，已根據其所

提供之名單遴選外聘評選委員，且邱○○已為此

新建工程案付出相當勞力及金錢，如未標得此工

程會使此工期無工可做，造成損失，故邱○○在

考量交付 30％回扣尚不致於造成虧損之情形

下，同意林○○、王○○要求，但提議需分簽約

後、估驗款及尾款撥付後3期，各交付450萬元、

450萬元及500萬元工程回扣而告確定。 

11、納骨櫃新建工程案於105年12月28日開標，計有

○○公司及○○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

參與投標，○○公司在採購工作小組之初審意見

中，除投標金額低於○○公司外，施作工期縮短

30日亦優於○○公司之僅縮短10日，○○公司未

具有優勢，但因邱○○委由翁○○於評選時擔任

簡報人員，故與翁○○有私交之外聘評選委員林

○○、黃○○及曾○等人於評選時，仍評選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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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為第1優勝廠商；另周○○、張○○、黃○

○、林○○等內聘評選委員，因曾煥彰利用不詳

方式暗示，亦評選○○公司為第1優勝廠商，故

經序位法評選結果，無論外聘及內聘評選委員，

均評定○○公司第1序位廠商，○○公司因而順

利以4,733萬元之高價標得納骨櫃新建工程，105

年12月30日簽約。林○○隨即依協議分3次派員

取款如下： 

（1）106年 1月 10日上午指派林○○前往○○公

司，向該公司員工取得邱○○委託其轉交林○

○之現金450萬元（即第1期回扣賄款），林○

○得款後旋即前往林○○之子林○○伸港鄉

住處，全數交付予林○○，林○○則從中取出

100萬元交予林○○；另以行動電話通知曾煥

彰前往林○○住處取款，林○○隨後將現金

200萬元交付曾煥彰，餘款則留作個人花用。

其後林○○因故不願繼續指示林○○前往○

○公司向邱○○取款，乃指示改由王○○負責

收取後2次回扣賄賂，王○○亦應允之，並先

行與邱○○約定日後改前往邱○○之住處取

款。 

（2）林○○經曾煥彰告知伸港鄉公所已於107年1

月3日撥付納骨櫃新建工程案部分估驗款予○

○公司共計2,985萬523元後，林○○隨即於107

年1月4日以行動電話通知王○○至其居所，指

示王○○於翌日（5日）前往臺南邱○○住處

向邱○○收取450萬元回扣賄賂。王○○乃於

107年1月5日中午駕駛自小客車前往邱○○住

處，於同日13時36分許抵達，因邱○○外出，

其妻張○○見狀便以其持用之行動電話與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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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聯絡，邱○○得知王○○前來之用意後，

便在電話中指示張○○將第2期回扣賄款現金

450萬元交王○○收執，王○○於同日15時50

分許返抵林○○住處，將現金450萬元交林○

○收受，接著林○○於同日16時許，以行動電

話暗示通知曾煥彰前往林○○住處取款，曾煥

彰抵達後，林○○從現金300萬元中扣除曾煥

彰先前向其借貸作為購屋款之120萬元後，實

際交付曾煥彰現金180萬元，2人再次朋分該次

回扣賄賂。 

（3）曾煥彰於108年1月8日同意准予撥付納骨櫃新

建工程案餘款1,579萬5,754元予○○公司後，

林○○依舊指示王○○前去向邱○○收取回

扣賄賂，告知王○○取得賄款後得先自其中拿

取30萬元報酬。王○○遂於108年1月11日中午

某時，駕駛自小客車南下，於同日13時58分抵

達邱○○住處，因邱○○外出，其妻張○○遂

依邱○○指示，將第3期回扣賄款現金500萬元

交王○○收執，王○○於同日16時25分許返抵

林○○住處，然未扣除林○○約定將予王○○

之30萬元報酬，將現金500萬元全數交給林○

○妻子周○○，周○○取得該款項後，以其持

用之行動電話通知林○○已取得款項，林○○

隨即以其持用之行動電話通知曾煥彰，暗示照

舊前往林○○住處取款，不久後，曾煥彰果出

現在林○○住處，順利向周○○取得現金300

萬元，至於餘款200萬元則由周○○帶至友人

「土匪」住處交予林○○收取，2人因而朋分

該次回扣賄賂，累計曾煥彰、林○○各收取共

800萬元、600萬元之回扣賄賂。翌日（1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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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，林○○則另行通知王○○前往其居所，

當場將現金30萬元交給王○○，作為王○○為

納骨櫃新建工程案來回奔波之報酬。 

(三)鄉長曾煥彰於「106年日本東京環保衛生業務觀摩考

察案」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部

分： 

許○○（○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【下稱○○

旅行社】業務經理）因知悉伸港鄉公所每年均會有

出國考察參訪之行程，為了增加承接該所出國考察

業務之機會，多次藉由與公所人員聊天、泡茶之際

詢問公所人員出國考察之行程內容，於106年6月9

日前某日，許○○向曾煥彰詢問公所何時辦理出國

考察行程時，曾煥彰明知機關辦理採購，招標文件

於公告前應予保密，不得洩漏其他足以造成不公帄

競爭之相關資料予廠商知悉，竟仍基於洩漏中華民

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，向許○○透露公所

清潔隊將於106年7月23日至7月27日前往日本東京

考察之招標資訊，要求許○○提供規劃予以參考。

許○○聞訊後立即著手規劃日本東京地區之考察

行程，並藉此尋覓適合之航班及適合清潔隊考察業

務之行程，於106年6月9日完成「東京森呼吸~輕井

澤 .聖保羅教堂 .OUTLET.小江戶川越 .台場 .明治神

宮 .溫泉5日」之考察行程規劃，於同日提供予曾煥

彰參考，又再於招標公告前2日之106年6月18日，

將此行程預計之費用提供予曾煥彰參考。伸港鄉公

所參考該規劃後，遲至106年6月20日始第1次公告

「彰化縣伸港鄉公所106年日本東京環保衛生業務

觀摩考察」標案，但於106年7月3日開標時，因許

○○疏未開立○○旅行社之押標金支票，且無其他

廠商投標，該標案因而無法決標。嗣該標案復於1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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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7月6日第2次公告，於106年7月12日開標時，僅

有○○旅行社投標，使○○旅行社順利取得該標

案。 

(四)以上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、「納骨櫃新建工程案」

及「106年日本東京環保衛生業務觀摩考察案」不法

情節，彰化地檢署經以108年度偵字第3458號偵查

後，業於108年5月14日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，將

曾煥彰、林○○與王○○等人提起公訴，彰化地方

法院109年8月18日108年度訴字第548號刑事判決曾

煥彰、林○○、王○○、謝○○、邱○○等5人有罪。

本院109年10月27日詢問曾煥彰時，其坦承認罪收取

回扣，已於彰化地方法院審理時繳回，但以「若當

初不拿回扣，林○○會擋我的經費」為由卸責；至

於 106年東京考察案有洩漏招標應秘密之資訊乙

情，其表示：「當初是清潔隊辦的，我只記得旅行社

有打電話給我，細節我記不太清楚了」。惟據法官調

查，本案從許○○電腦「伸港鄉公所→106年度第一

梯次」資料夾中，得知許○○確實在106年6月20日

公告招標前，於修改日期106年6月9日即製作「東京

輕井澤琦玉溫泉5日」文件，內容並非僅一般旅遊觀

光景點，尚包含旅行業者在規劃行程中不會出現之

「清潔工廠」參訪，非一般單純旅遊行程，上開旅

遊資訊，顯屬為東京案出訪考察量身製作之文件，

有資料夾檔案螢幕截圖及曾煥彰與許○○於106年6

月9日、18日之通訊監察譯文可證，故曾煥彰於本院

詢問時表示「記不太清楚了」辯詞，顯非可採。 

(五)綜上，伸港鄉鄉長曾煥彰為圖個人不法利益，於105

年利用伸港鄉公所辦理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及「納

骨櫃新建工程案」之機會，勾選廠商提供之名單擔

任外聘評選委員，並暗示不知情之內聘委員，讓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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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廠商順利得標，事後收取巨額回扣 828萬8,000

元；另於「106年日本東京環保衛生業務觀摩考察」

案中，洩漏招標應秘密之資訊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

政府採購法、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彰化縣政

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，敗壞官箴，核有嚴重

違失。 

二、伸港鄉公所辦理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限制性招標評

選，其工作小組成員之一亦同時兼任採購評選委員工

作，與工程會95年2月20日工程企字第09500060030號

函釋「工作小組成員不宜兼任評選委員」規定不符，

經核有違失。 

(一)機關辦理採購案件評選，除依政府採購法第94條第1

項規定應成立5人以上之評選委員會外，依採購評

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第1項規定，機關應於該委

員會成立時，一併成立3人以上之工作小組，協助

該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。然為避免角色衝

突，工程會95年2月20日工程企字第09500060030號

函釋，工作小組成員不宜兼任評選委員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伸港鄉公所105年9月21日公告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

限制性招標評選，民政課隨即簽辦評選委員名單及

工作小組成員，經曾煥彰鄉長勾選核定，由逢甲大

學副教授曾○、建築師楊○○、逢甲大學副教授謝

○○（前揭3人為外聘評選委員），及伸港鄉公所機

要秘書周○○、民政課長張○○、建設課長黃○○、

建設課技士楊○○（前揭4人為內派評選委員，由民

政課長張○○擔任召集人），總計7人擔任本案採購

評選委員。至於工作小組成員，則由民政課課員柯

○○、建設課書記施○○、技士楊○○擔任。惟查，

建設課技士楊○○亦同時為本案內派評選委員，核

與前揭工程會95年2月20日函釋規定不符。即使鄉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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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事後，查本案承辦人亦未注意向上反映更換替

代人選，案經本院109年10月27日詢問曾煥彰表示：

「因為我覺得楊○○對相關案件比較內行，而且當

初我也不知道委員您說工程會的規定」，但仍有行政

疏失。 

(三)綜上，伸港鄉公所辦理「納骨櫃設計監造案」限制

性招標評選，其工作小組成員之一亦同時兼任採購

評選委員工作，與工程會95年2月20日工程企字第

09500060030號函釋「工作小組成員不宜兼任評選委

員」規定不符，經核有違失。 

三、工程會為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，法務部廉政署（下稱

廉政署）為政風機構指揮監督主管機關，針對最有利

標及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衍生之各種問題，允應深入

研究檢討；另地方制度法主管機關內政部，對於民選

新就任之地方首長，亦允宜加強防貪法治觀念宣導

（含洩密），以免誤蹈法網。 

(一)為建立公開、透明、公帄、競爭之政府採購制度，

提升採購效率，確保採購品質，政府爰制定政府採

購法於88年5月27日施行。其中參酌先進國家作法

及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規定，加入採「最有

利標決標」之機制，供各機關利用。最有利標之精

神，就是要讓機關能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

準，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商業條

款或價格等項目，作綜合評選，以擇定最佳決標對

象。由於是綜合評選之結果，所以得標者可以是一

個分數高、產品品質好、功能強而價格雖高但屬合

理之廠商。一方面讓機關在既定之預算規模下，買

到最好之標的，把預算用得最有價值；另一方面亦

可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競爭，避免惡性低價搶

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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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政府採購法施行後，主管機關工程會針對採購評選

制度雖訂有：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、「採購評

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、「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」、「最有

利標錯誤行為態樣」、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頇知」、

「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格式」等防弊措施以及「機

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」，惟查近年

來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基層鄉鎮公所已有多起（含

偵查中案件），本院近年彈劾案例不乏其例，例如：

屏東縣長治鄉前鄉長許○○，琉球鄉前鄉長蔡○

○、陳○○，麟洛鄉前鄉長李○○及蔡○○，車城

鄉前鄉長林○○，彰化縣田尾鄉前鄉長莊○○，臺

東縣大武鄉前鄉長趙○○，南投縣竹山鎮前鎮長黃

○○，花蓮縣卓溪鄉前鄉長蘇○○，雖渠等貪瀆犯

罪手法不一，但已嚴重破壞政府施政形象，腐蝕民

主法治根基。按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

制度，其立意良善，為何在國外實施良好但到了臺

灣卻「橘逾淮為枳」，深值有關單位工程會及政風業

務主管機關廉政署省思，以本案伸港鄉鄉長曾煥彰

涉貪為例，基層鄉、鎮、市公所預算依地方制度法

規定頇送代表會審議，本院詢問曾煥彰表示：「若當

初不拿回扣，林○○會擋我的經費」，而鄉代表會主

席林○○於本案中亦為共犯，此又涉及地方複雜的

政治生態，針對「內、外聘評選委員遴選，當如何

擇優並確實查察評選委員是否公正執行職務」，不受

內、外勢力左右，相關單位允宜研議具體可行之解

決方式；另地方制度法主管機關內政部，對於民選

新就任之地方首長，允宜加強防貪法治觀念宣導（含

洩密），以免誤觸法網。 

(三)綜上，為實施2003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（下稱公

約），健全預防及打擊貪腐體系，促進政府機關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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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課責制度，政府特制定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

法」，自104年12月9日施行。按工程會為政府採購法

主管機關，廉政署為政風機構指揮監督主管機關，

針對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衍生之各種問

題，允應深入研究檢討；另地方制度法主管機關內

政部，對於民選新就任之地方首長，亦允宜加強防

貪法治觀念宣導（含洩密），以免誤蹈法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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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所涉違失人員，另案處理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彰化縣政府督導伸港鄉公所確實檢

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行政院督導公共工程委員會、法務

部廉政署及內政部共同研議檢討見復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蔡崇義  

王帅玲  

 

本案案名：伸港鄉第三納骨堂納骨櫃設計監造及新建工程案。 

本案關鍵字：伸港鄉鄉長、曾煥彰、第三納骨堂、納骨櫃。 


